[bookmark: _Toc41999548][bookmark: _Toc42067057][bookmark: _MON_1719919327]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交易服务流程

一、事项名称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交易服务流程
二、设定依据
（一）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8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09号）《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4号）《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投标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9号）《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14号）《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法》（鲁水规字〔2021〕6号）《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24号）《山东省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实施方案》（鲁政办字〔2019〕209号）《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试行）》（发改办法规〔2019〕509号）《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威海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见证服务规范（试行）》（威发改发〔2024〕277号）
（二）依据内容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具有公有性、公益性的资源交易活动，必须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公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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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列入当年《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工程建设项目，均可申请进场交易。允许和鼓励未列入《目录》内的工程建设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
四、办理机构
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文登分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
五、办理地点
威海市文登区天福办文昌路106-1号（宏利物流南800米与秀山东路路口-蓝海投资西楼）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进场交易    
办结时间：即时办结
代理机构在威海市交易服务平台系统提交项目进场登记所需受理材料，进行项目登记。
办理方式：通过威海市交易服务平台系统办理。
承办科室：自然资源和产权交易科
电话：0631-8984940
（二）场地安排
办结时间：即时办结
交易中心通过威海市交易服务平台-场地管理系统对录入的项目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代理机构自行预约场地。
办理方式：自行预约。
承办科室：业务保障和交易见证科
电话：0631-8989508（三楼）、8451828（二楼）
（三）评委抽取
办结时间：当日办结
交易中心为交易主体提供评审专家抽取终端，代理机构在交易中心的见证下抽取评审专家。招标人代表视项目实际需要到现场监督抽取过程。
办理方式：在交易中心四楼评委抽取室进行现场办理。
承办科室：自然资源和产权交易科
电话：0631-8984940（二楼）、8475958（四楼评委抽取室）
（四）开标、评标见证
办结时间：项目开评标活动结束
交易中心对代理机构组织的开标、专家评标提供见证服务，并对各方主体进场行为进行音视频记录。
办理方式：在交易中心四楼开标区、评标区进行现场办理。
承办科室：业务保障和交易见证科
电话：0631-8450601（四楼场地管理室）
（五）退还投标保证金
办结时限：预中标公示发布完成，自动退付未入围候选人企业的保证金。
中标通知书网签完毕，自动退付入围未中标企业的保证金。
合同公示完成，自动退付中标人保证金。
中标通知书签署完成后35天内未操作合同业务或未提交延期退款证明的，第36天系统自动退付中标人保证金。
办理方式：在威海市建设工程电子交易系统办理。
承办科室：综合科
电话：0631-8456282
（六）资料归档
办结时间：代理机构送达即时办结
代理机构秉持“一项一档”的原则将项目招标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资料以及音视频资料等按照存档目录分类要求，全部刻录光盘后移交交易中心，由交易中心统一整理归档。
办理方式：在交易中心二楼业务保障和交易见证科办理。
承办科室：业务保障和交易见证科 
电话：0631-8451828
（7） 档案查询     
办结时间：当日办结
交易中心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行政监督、监察审计等部门提供档案查询服务。
办理方式：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综合科办理。
承办科室：综合科     
电话：0631-8456282
七、收费标准：不收取相关费用。
八、办理时间
北京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30（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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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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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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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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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机构
)

 (
澄清答疑
) (
注册登记
) (
发布招标文件、招标公告
) (
抽取专家
) (
受理安排场地地
) (
中标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通过工程交易系统发布中标公告
) (
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日内把中标候选人有关情况通过工程交易系统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 (
招标人应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载明的工程交易系统上如实递交有关材料信息，并上传信用承诺书完成注册登记
) (
采用投标保证金方式缴纳的，系统根据招标人标识的保证金扣留情况在中标公示发布、中标通知书发出环节自动退还未中标企业的保证金，签订合同当日，退还中标企业的保证金
) (
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时间、地点、方式依法组织开标、评标会议。评标专家按照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客观、公正地评审投标文件，评标完成后提交评标报告
) (
资料归档，档案查询
) (
发出中标通知书
) (
发布中标公告
) (
发布
预
中标公示
) (
开标及评标
) (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约定，通过工程交易系统签订合同
) (
通过工程交易系统生成中标通知书，加盖有关单位电子印章，并通过工程交易系统向中标人发出。
) (
符合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中资格要求的潜在投标人或被邀请的特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按照公告或邀请书的要求，登录工程交易系统下载电子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
) (
代理机构对投标人的质疑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回复和澄清
) (
通过设立在交易中心的专家网络抽取终端，从省综合专家库随机抽取，并共同签字确认
) (
提交投标文件
) (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和提交投标文件，在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
) (
中心审核通过后，自行预约场地。
) (
通过交易服务平台-场地管理系统进行项目登记及上传入场资料
) (
报名并获取文件/质疑
) (
编制招标文件
（资格预审文件）
) (
进场项目登记和场地
安排
)



 (
编制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招标人及相关部门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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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通过工程交易系统推送至"山东省公共资源网"、"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文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及其他指定媒介发布，发布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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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



 (
提供场地服务并见证
)









 (
签订合同
)



 (
数据统计
) (
交易中心负责对交易数据进行统计
) (
代理机构
对项目进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资料和电子材料进行归档，
并将档案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移交交易中心存档。交易中心
向各方主体提供档案查询服务
) (
退还保证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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